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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269号环球航运广场3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1
1,117,938,300

85.42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晓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蔡宇霞女士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陈胜先生，副总经理洪挺先生，

财务总监卢自奋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677,000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220,000
比例（%）
0.0196

弃权
票数
41,300

比例（%）
0.0038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680,600
比例（%）
99.9769

反对
票数

212,100
比例（%）
0.0189

弃权
票数
45,600

比例（%）
0.004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687,500
比例（%）
99.9775

反对
票数

211,900
比例（%）
0.0189

弃权
票数
38,900

比例（%）
0.003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684,000
比例（%）
99.9772

反对
票数

213,200
比例（%）
0.0190

弃权
票数
41,100

比例（%）
0.0038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699,400
比例（%）
99.9786

反对
票数

201,500
比例（%）
0.0180

弃权
票数
37,400

比例（%）
0.0034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653,600
比例（%）
99.9745

反对
票数

246,200
比例（%）
0.0220

弃权
票数
38,500

比例（%）
0.0035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661,900
比例（%）
99.5229

反对
票数

211,300
比例（%）
0.3646

弃权
票数
65,100

比例（%）
0.1125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506,900
比例（%）
99.9614

反对
票数

354,100
比例（%）
0.0316

弃权
票数
77,300

比例（%）
0.0070

9.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493,100
比例（%）
99.9601

反对
票数

366,400
比例（%）
0.0327

弃权
票数
78,800

比例（%）
0.0072

10.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502,300
比例（%）
99.9609

反对
票数

361,500
比例（%）
0.0323

弃权
票数
74,500

比例（%）
0.0068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658,800
比例（%）
99.9749

反对
票数

215,500
比例（%）
0.0192

弃权
票数
64,000

比例（%）
0.0059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624,900
比例（%）
99.4590

反对
票数

248,100
比例（%）
0.4282

弃权
票数
65,300

比例（%）
0.1128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2025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7,594,300
比例（%）
99.9692

反对
票数

283,600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60,400

比例（%）
0.005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14.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陈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116,301,93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536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9

10

11

12

14.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
薪酬及 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独立董事薪
酬及 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
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

报告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699,400

57,661,900

57,506,900

57,493,100

57,502,300

57,658,800

57,624,900

56,301,939

比例（%）

99.5876

99.5229

99.2554

99.2315

99.2474

99.5175

99.4590

97.1756

反对

票数

201,500

211,300

354,100

366,400

361,500

215,500

248,100

比例（%）

0.3477

0.3646

0.6111

0.6323

0.6239

0.3719

0.4282

弃权

票数

37,400

65,100

77,300

78,800

74,500

64,000

65,300

比 例
（%）

0.0647

0.1125

0.1335

0.1362

0.1287

0.1106

0.11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同意；议案5、7、8、9、10、11、12、14.00（14.0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
案7、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954,000,000股表决权及宁波舟山
港舟山港务有限公司持有的 106,000,000股表决权回避了两项议案的表决；本次股东大会还分别听
取了三位独立董事的《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雨顺、刘入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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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耀中广场A座2116室公司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6
397,448,497
62.119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11,768,267股，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计算相关
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建国先生主持，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兼总经理吉艳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载悦女士、职工代表监事鲁璞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3、除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黄博先生、副总经理杨小毅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84,917
比例（%）
99.9588

反对
票数

124,3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39,200

比例（%）
0.009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82,417
比例（%）
99.9582

反对
票数

126,380
比例（%）
0.0318

弃权
票数
39,700

比例（%）
0.01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81,117
比例（%）
99.9579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43,100

比例（%）
0.010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91,117
比例（%）
99.9604

反对
票数

125,680
比例（%）
0.0316

弃权
票数
31,700

比例（%）
0.008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15,217
比例（%）
99.9665

反对
票数

125,680
比例（%）
0.0316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97,977
比例（%）
99.9621

反对
票数

132,320
比例（%）
0.0333

弃权
票数
18,200

比例（%）
0.004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563,677
比例（%）
99.5258

反对
票数

1,840,580
比例（%）
0.4631

弃权
票数
44,240

比例（%）
0.011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27,317
比例（%）
99.9444

反对
票数

178,780
比例（%）
0.0450

弃权
票数
42,400

比例（%）
0.0106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91,677
比例（%）
99.9605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32,540

比例（%）
0.0082

10、议案名称：《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65,277
比例（%）
99.9539

反对
票数

132,380
比例（%）
0.0333

弃权
票数
50,840

比例（%）
0.0128

11、议案名称：《关于确定森泰能源超额业绩奖励分配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80,677
比例（%）
99.9578

反对
票数

133,980
比例（%）
0.0337

弃权
票数
33,840

比例（%）
0.0085

关联股东杨小毅先生、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未出席会议。
12.00、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背景和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03,077
比例（%）
99.9634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21,140

比例（%）
0.0053

12.0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01,677
比例（%）
99.9631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22,540

比例（%）
0.0056

12.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09,717
比例（%）
99.9651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36

12.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09,517
比例（%）
99.9650

反对
票数

124,4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37

12.0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01,477
比例（%）
99.9630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22,740

比例（%）
0.0057

12.06、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01,477
比例（%）
99.9630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22,740

比例（%）
0.0057

12.07、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301,477
比例（%）
99.9630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22,740

比例（%）
0.0057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7,287,217
比例（%）
99.9594

反对
票数

124,280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37,000

比例（%）
0.0093

14、议案名称：《关于实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31,936
比例（%）
97.5802

反对
票数

341,180
比例（%）
1.1235

弃权
票数

393,640
比例（%）
1.2963

关联股东张建国先生、蔡丽红女士、杨影霞女士、蔡建斌先生、蔡丽萍女士、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杨小毅先生、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未出席会议。

15、议案名称：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32,736
比例（%）
97.5828

反对
票数

339,080
比例（%）
1.1166

弃权
票数

394,940
比例（%）
1.3006

关联股东张建国先生、蔡丽红女士、杨影霞女士、蔡建斌先生、蔡丽萍女士、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南京盈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杨小毅先生、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未出席会议。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1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
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业务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定森泰能源超额业绩奖励分配方
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实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233,476
30,216,236
28,481,936
30,145,576
30,209,936
30,198,936
29,631,936
29,632,736

比例（%）

99.5611
99.5043
93.7931
99.2716
99.4836
99.4474
97.5802
97.5828

反对

票数

125,680
132,320
1,840,580
178,780
124,280
133,980
341,180
339,080

比例（%）

0.4139
0.4357
6.0612
0.5887
0.4093
0.4412
1.1235
1.1166

弃权

票数

7,600
18,200
44,240
42,400
32,540
33,840
393,640
394,940

比例（%）

0.0250
0.0600
0.1457
0.1397
0.1071
0.1114
1.2963
1.30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2、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不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现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议案7、议案12及议案13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议案5、6、7、8、9、11、14、15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女士、付涵冰先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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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洪通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7
213,083,769
76.89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洪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秦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961,642
比例（%）
99.9426

反对
票数
86,927

比例（%）
0.0407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16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961,642
比例（%）
99.9426

反对
票数
86,927

比例（%）
0.0407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16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961,642
比例（%）
99.9426

反对
票数
86,927

比例（%）
0.0407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167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778,842
比例（%）
99.8568

反对
票数

263,627
比例（%）
0.1237

弃权
票数
41,300

比例（%）
0.019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955,042
比例（%）
99.9395

反对
票数
87,427

比例（%）
0.0410

弃权
票数
41,300

比例（%）
0.019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955,042
比例（%）
99.9395

反对
票数
87,427

比例（%）
0.0410

弃权
票数
41,300

比例（%）
0.019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327,942
比例（%）
99.6452

反对
票数

705,227
比例（%）
0.3309

弃权
票数
50,600

比例（%）
0.023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800,893
比例（%）
97.5855

反对
票数

691,527
比例（%）
2.1220

弃权
票数
95,300

比例（%）
0.292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961,042
比例（%）
99.9424

反对
票数
88,027

比例（%）
0.0413

弃权
票数
34,700

比例（%）
0.0163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欣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2,331,442
比例（%）
99.6469

反对
票数

669,727
比例（%）
0.3143

弃权
票数
82,600

比例（%）
0.038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欣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31,980
2,881,080

2,850,080

3,514,180

2,884,580

比例（%）

91.6157
79.2178

78.3654

96.6255

79.3140

反对

票数

263,627
705,227

691,527

88,027

669,727

比例（%）

7.2486
19.3908

19.0141

2.4203

18.4147

弃权

票数

41,300
50,600

95,300

34,700

82,600

比例（%）

1.1357
1.3914

2.6205

0.9542

2.271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2、议案 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持有 122,152,423股的股东刘洪兵、持有 27,868,346股的股东

谭素清、持有5,673,977股的股东刘长江、持有478,788股的股东谭秀连、持有159,596股的股东秦明、
持有19,215,425股的股东霍尔果斯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4,947,494股的股东
巴州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本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海燕、范玥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5-017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8日

（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3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路
6.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0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067,35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882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689%。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40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93,0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926%，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179%。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30日），公司总股本200,868,295股，其中已
回购股份数量为5,525,200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等回购股份没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195,343,095股。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8,275,11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990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51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9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92,2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92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

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8,2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0%；反对86,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3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3,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577%；反对 8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65%；弃权 3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5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8,9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0%；反对86,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3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4,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967%；反对 8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465%；弃权 31,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8%。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51,9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3%；反对87,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7,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640%；反对 8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32%；弃权 28,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7%。

4.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8,4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3%；反对87,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3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4,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688%；反对 8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88%；弃权 31,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4%。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9,949,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9%；反对88,2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弃权2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5,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302%；反对 8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90%；弃权 29,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8%。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69,942,1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3%；反对91,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弃权3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67,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175%；反对 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07%；弃权 34,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8%。

7.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9,945,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2%；反对88,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7%；弃权3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1,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071%；反对 8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25%；弃权 33,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04%。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918,0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9%；反对8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弃权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3,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734%；反对 8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79%；弃权 61,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8%。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9,916,6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9%；反对85,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弃权6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2,3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953%；反对 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84%；弃权 6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薛天天、董玮祺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
效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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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1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9,454,388,39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101,073,947.09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1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1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兴集团（宁波）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
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10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
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0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扣除
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0.0972元进行派发。如其能在公告后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
合法证明文件，如：①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②以居民企业
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③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
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公司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
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如该类股东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公司将按照规定代扣代缴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
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7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27686159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5-040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加盟商或其法定代表人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担保，该担保额度已经 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任一
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1月 23日、2月
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3）。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限”）为公司加盟商的法定代表人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
简称“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次
担保额度在公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近日，为延续上述合作，申通有限与浙商银行上海分行重新签署了《分销通业务合作协议》1，担
保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本次担保在公司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1该协议生效后，该协议生效前签订的《分销通业务合作协议》已终止，申通有限在分销通业务项
下需履行的担保义务以该协议约定为准。

二、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经公司严格审核且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符合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条

件的公司加盟商的法定代表人，其具备良好的信誉和一定的资金实力。公司将在审慎评估被担保对

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的基础上，筛选确定具体的被担保对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与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分销通业务合作协议》
1、合同主体
合作银行（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核心企业（保证人）：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金额：担保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4、保证担保范围：核心企业为加盟商的法定代表人基于分销通业务项下的合作而向合作银行申

请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不限于分销通融资业务合同项下债权本
金及利息，还包括因债务人未按约履行业务合同所造成的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因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必要费用。

5、保证期间：分销通融资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关于保证的具
体事项，以核心企业向合作银行出具的担保函为准。

6、协议效力：本协议生效后，本协议生效前签订的《分销通业务合作协议》已终止，已终止协议开
展业务的相关责任与义务(包括核心企业在分销通业务项下需履行的担保义务)包含在本协议中，直
至相关业务结清。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加盟商的法定代表人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加盟商的融资能力，进而提高加盟商的

经营实力和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公司将严格评估被担保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
信用状况等，并由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综上，本次担保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造成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 229,800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15%，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209,800万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
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2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金额为 214,265.74万元，占公
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38%，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200,265.74万元，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
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5-044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新联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新联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新联普”)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2,4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新联
普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
质押数量（股）

2,400,000
2,4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49%
10.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2%
0.52%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

是否为补
充质押

否

-

质押
开始日期

2025/05/07
-

质押
到期日

2026/05/07
-

质权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新联普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黄泽伟

深圳新联普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23,100,000
22,878,290
45,978,290

持股
比例

5.05%
5.00%
10.05%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13,375,000
7,180,000
20,555,000

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

13,375,000
9,580,000
22,955,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90%
41.87%
49.9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2%
2.09%
5.02%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数量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包括高管锁定股；上表中若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
入造成的。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新联普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
2、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深圳新联普出具的《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登记明细表》。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13日（星
期二）下午15:00-16:30在全景网举办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或者
直接进入公司路演厅（https://ir.p5w.net/c/002120.shtml）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兼总裁聂腾云先生、独立董事胡铭心先生、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谢万涛先生、董事会秘书杨红波先生、保荐代表人刘源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前访问https://ir.
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投资者问题征集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